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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三 年 第 一 二 二 號 

第 三 百 七 十 四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B星期四牛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垔幽宫舉行 

^jjjf Mr Warren B Ausmr 

(美利堅合隶國） 

m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加 

拿大、中國哥侖比£法蘭西鈸利s、為克蘭 

麵 埃 s t # ± 麟 和 國 m m ^ i t ^ î m ^ f B 
翻 邦 娜 王 國 美 舰 合 狐 

一 . 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374 ) 

一 Si^mmumc 
=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一 九 西 八 年十月二十三 

^mt^mr&m [s/1052] ‧ 

二 . a a s i 議 事 日 程 

( 歸 B 程 濕 > 

三 . 齄 續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( S i i 席 之 邀 諝 , 埃 及 代 表 M r Khashaba 

Pasha ,黎a嫩代表Mr Fouad Ammoun,及 

J d l 色 娜 時 政 府 代 表 M r Aubrey Eban,各 

就安全理事會席， 

» ^ 之 邀 請 代 理 調 解 専 員 M r Ralph 

Bunehe亦就安全理事會席) 

Mr BtTTOHB (聯合國巴勒渐坦問題代理 

調解專員）自十月二十六3爲去全J事會會 

籙 之 後 ， 本 人 接 願 赛 3 E ê 之 報 吿 , 稱 乃 者 

布 《 並 ^ « » 。 故 本 人 對 此 事 除 十 月 二 

十 六 日 全 理 事 會 餘 中 [ 第 三 七 三 次 ] 所 提 

锒*[S/1055]外,並無其他補充， 

mm^^^&m^.目前«在乃吉>iî之 
最 職 突 ； 2 ： « & » , 翻 拔 郷 , 除 非 将 賴 

界 線 早 日 劃 定 , 勢 卽 發 , 再 起 銜 突 ， 

及 其 他 前 線 之 愔 形 本 入 赏 

讚昨夜：¦^3«所邋每a報吿中一段。 

"北加辦J並無動靜。提庇IffiiÊrribenas), 

方II， Kawkji微今晨仍據猶太埯内之山頭， 

一本電十月二十七B拍發一一 ' '巳着駐貝‧ 

待 高 菝 軍 « « 察 員 ^ 黎 巴 嫩 陸 軍 當 局 立 湖 向 

Kawkji部隊發出撒遏之命令 昨B白天， 

拉 敝 三 觏 察 小 I S t J l 乃 吉 , — — 

此係十月二十六B一 " 不 見 動 靜 小 ! ^ 

àiJ îj是巴（Beeraheba ) " 南 路 J b + A 公 M , 

聞報前面五公里處郎有S拉伯軍隊據點始行 

停止前進。據以色列方面報吿,亜方« Petal! 

Tiqua "束七公里之Majdal Yaba。 色夕ij方 

面 稱 伊 拉 克 軍 隊 镄 向 L t j j u n 進 撃 日 海 

法Z觀察員因據idl色刈聯袼員報吿謂進路埋菜 

地S3Ë巳進入亞拉伯大線以內，故,5b La"un 

五 公 里 處 停 止 前 進 觀 寧 員 在 L a j j u n 附 近 ^ 

粱礅及大碥瞒擊之聲淸晰可聞。耶M冷與仏 

利!尙稱平靜It仍時有步槍及機 iWcà难祁II 

以 朿 有 爆 炸 起 

該 報 吿 中 並 稱 m ^ m m ^ m ^ ^ m 
口岸所3之困Si已吿解决。 



十 月 二 + 5 S ; B m H 七 三 次 本 人 

全理事會謂fiOK麵敏flJBJyi*人名S 

向埃及政府及W色列睡時政府逸送，會，內闋 

軍ISyftM十月十四B*¦c«^及陣地之種 

序 。 該 J 9 會 係 * H * 月 二 十 五 B 星 期 ^ ^ 各 有 

翻 j R ^ , 其 全 文 鰣 列 爲 文 件 8 / 1 0 5 8 ， 独 安 

全理事會各理事圃。該照會之主要部分,豳係懊 

復十月十四日休戰界線之程序問題。其中有若 

干awu頗値得注意， 

諸君fr^意該BP會中並未訂定時限。當事 

均有充分機會對根據所 i r s ^ 兵之問題 

«^意見,並得於必要時攆出申訴。該8?會中第 

二 段 賴 當 事 方 面 , 幾 項 耍 點 , 靖 止 

攻 襲 " 後 卽 予 注 意 邁 行 S 第 一 項 a 爲 請 ^ 

撤出Ô«突W前未貧估有之陣地-

此 爲 十 月 十 九 B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讒 案 

[S/1044](甲〉分麟於乃吉布情势：2：«定， 

該决讒棄中雖未明白表示，但文中包含一項偃 

定 

次 胸 之 習 慣 允 行 撒 退 。 

事 方 面 述 分 段 （ 甲 〉 中 》 ^ 之 點 , 得 " 

立卽施行。第五段中itS_b述地H中之休戦界 

線 ， 當 由 ， 機 構 定 執 行 , 永 久 

mtm第六段規定廳,有軍眛確sr^全 

撒 出 銜 ， ^ 估 有 之 » 地 《 後 , 再 行 割 定 。 最 

後 ， 第 九 第 十 兩 段 係 圃 ; 及 及 " 色 離 方 軍 

" 色 列 睡 時 f t 府 對 該 件 : t a 文 見 理 事 W 

件8/1057。 

昨B傍晚，接IMC人IRJS讕羅代^電如 

下Î 

" 首 相 " ̃ » 雠 及 首 相 一 夜 十 

睥 安 全 理 事 # » 乃 吉 布 事 件 决 

議 案 : 榘 接 受 其 內 容 。 3 t # ^ : i i ^ 晨 由 海 

法s«us脚合國驻》薩离«imt赛員及埃及 

8司>^達埃府者。：m i k - f ^ j s ï s t m m 

Uif¥當搶相"， 

fi»"^點,似âB&fms, 

本人前針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會第三七 

三次^中，曾向理事^明照會性s t , jy i及該 

件 ^ j » 前 一 B 雜 之 事 責 。 B U * 以 ， ， 似 未 

有人提出^問題。當時本人並說明此項 f î » 

係M向來巴勒斯坦f t^ :^本原朋爲其基磯， 

tp不能因實施休戦而使任何一方獼得軍事缓 

势。本人並謂不論任坷一方，越出fmM,休 

戰Sil機構謌鉞19原防,亦巳早 

最後,本人嘗蔔安全理事會IE未l»JHi«明令捎 

示 , 朋 ; 《 ; A 魈 爲 — 向 i s j a 之 r n j ^ j u n , 未 a 

安 全 理 事 會 十 月 十 九 B 會 讒 C I S 三 六 細 

原 

之 原 則 。 如 耽 離 此 項 原 朋 

：i^m,必與以前所根據不同。惟十月 

十 九 B 安 全 理 事 會 關 於 乃 吉 布 情 勢 之 决 議 

[8/1044],文字顯欠明晰，其究欲如何 

月十五B [S/9 2]及八月十九B [b/983]兩 

項《^11*議案之鬮係尤爲不明。 

本人"爲此項SfcSS之由來，大致因該十月 

十 九 B 之 决 i l S ， 曾 將 本 人 向 安 全 理 事 吿 

乃 吉 布 I t 势 之 報 ^ 中 第 十 [ S / 1 0 4 2 ] m 

改倂入之故。本人報吿寄譖調，自粹出諸建 

議口氣,然亦戳M此故,致其輿意所在，過於不 

明。惟«原蠢划員明於探行任坷步驟"前，立 

卽與^之停止攻襲實爲必51之先决條件。鬮 

於此貼，本人相信其已無間題。tlÈ對該决鶸M 

« 報 ^ 中 下 列 數 語 之 意 義 划 有 未 解 0 

" 停 止 攻 後 ， 允 宜 " r 列 條 件 ; 

睐利:fcS礎，"1^確《^IS^WS發生類似銜突， 

fWS規定完全遵fr。 

本人身爲該報吿之作者f&nmmmmm 

在 " 下 膚 牛 爲 判 : 礎 " 

此 項 有 三 、 i n 般 退 出 衢 難 未 佔 各 地 ， 雙 

受中夹ft^S/硯委員會决議第十二號雙 

方同意進行關於其他主要簡題之談判，亦卽報 

^ (丙)分段中所列之問題。本人絕無意建議 

理 事 會 鹂 繊 向 雜 據 : 本 原 I I J 於 此 将 

軍 事 優 勢 : ^ 大 間 題 或 故 應 專 員 對 濰 s 事 

所核准之决鐮，付諸談判。 

本人羝爲唯一應忖談判之問題僅爲本人 

報 ^ 第 十 A S (丙)分段中所開列之各項。 

且安全理事#«31過豳於乃吉希情勢之决 

f S U J i ^ 後 ， 並 立 如 一 致 通 遇 另 一 决 議 塞 

[S/1045]促睛'所^rasîyfip及赏局篤!a—九 

四 / M M : 月 十 五 月 十 九 H 决 麟 舰 定 f i s 

方凰行之義務及責任"。 

贿 一 處 與 翻 《 c ® S f â 之 憤 例 不 同 ， 實 應 由 

本人負資。按¥慣例，應>0^軍敉歸原防， 

伹此財人故意探取延暹政策W探明讒運之倩 

形。十月十九B安全理事會討齙乃吉布情勢時 

三 六 七 次 糊 本 人 及 s 他 發 雷 者 均 力 曾 乃 

員食第十二號豳]之决定。例如，以色舛酶 

時suim^wjifc»其立論主點。某次曾云 

" 此 幼 吉 布 區 戦 事 之 肇 因 ， 在 未 湖 解 

專 員 m 十 二 號 事 伴 之 决 定 , 殆 

叉云 



" 如 能 於 麟 《 對 職 調 解 專 員 關 賴 十 

二 號 事 件 所 作 之 决 定 赌 約 束 並 能 施 

行 , 則 I t 勢 立 可 爲 之 1 " 。 

本人有鎏於此，並於十月二十日接得y色 

列政府之保g,使S"人對於"色列政府不願實 

行第十二號事件决定之不幸誤解完全涫释故 

於 同 日 卽 向 埃 及 政 府 陳 ^ # 見 認 爲 埃 及 政 庥 

並無‧!由拒絕接受第十二钺事件之决定同時 

訓 令 ^ Ê â n i s 部 â a t 知 身 第 十 二 

狨 事 件 决 定 之 立 場 " 射 小 作 恢 復 ‧ 界 線 之 

任坷措置， 

十月二十四B埃及政府送達迓接受第十二 

號 事 件 决 定 之 逋 知 本 人 途 發 出 關 於 K 復 ^ 

界線實施步驟之命令。本人所Jdi如此原W爲十 

月十九B所m之 "基本困難",至此巳吿完全 

解决， 

^ 期 間 自 攻 篛 之 事 ， 曆 出 不 窮 ， ‧ 

監sa^員會立令撒13原防。各次命令,卒均 

爲跳惟三次純粹 i f c m之銜突,至今未吿解 

决， 

乃吉布所發生之情勢,並非尋常事件,殆無 

範 園 遠 较 兩 次 中 所 螢 生 之 任 何 銜 ! ^ 大 ， 

因此;^；^軍事上，咖_hJ9f生之變化，MS可 

81。且以前各次事變,類多出諸純粹之戦略上原 

因 ， 且 僅 爲 質 此 次 乃 吉 布 事 件 則 龙 牽 涉 

最 治 問 題 , 自 係 不 同 。 休 戦 監 颶 委 員 會 

固深知此種因素，惟仍W爲職務不繭政治，專 

¥ ^ 鄉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案 中 所 定 之 休 雌 

件,本人餽爲其行動麯允當。此次事件自應仍 

照往例，聽候安全理事會指示侔克竭蹇全力， 

求 其 跳 

乃 吉 布 事 件 街 於 職 麵 工 作 U S 巴 勒 斯 

； 胃 情 形 中 無 疑 巳 造 成 一 種 危 機 。 ^ 

早求齢解决，朋本人18爲势將sa危及巴勒 

斯 坦 之 整 個 ^ 。 ffclft監瑰委員#«巴勒 

斯ifiji行工作之權力基礎，厥爲安全運事會之 

行 動 持 , 本 人 不 得 不 於 此 反 覆 申 首 之 . 

事會相邀發言之至《。乃吉布情勢誠羼嚴堇，但 

此僅爲i^cSS中之一種欲兆，摅此衡 

戰協定之實情，益見If势之重大與危險。今B乃 

吉布及加黎利螢生之事件，固不難於!^星期見 

於 耶 , 冷 及 巴 勒 斯 坦 其 他 各 地 。 

十 月 + "九日[第三六七次會纖]本人向安全 

理 事 會 H i H ^ , 嘗 謂 實 行 1 * ® 掩 叆 之 下 ， 

而求戦勝，各絲是。醋其所閼利害之重大， 

jmimwm,吾人亦難望^歆jtbM活動。休 
戦 原 ; s 暫 時 性 霣 ， 戦 事 鉀 《 束 ， 終 纖 

至 公 開 重 麟 突 也 。 

钛調解專員CounBternadotte於七月中 

至成功湖出席安全理事會時，曾力國展延休戦 

時 期 嘗 謂 

' 今 日 巴 勒 斯 坦 首 菓 事 務 , 端 ^ 止 銜 突 。 

伹此亦僅爲第一步工作。究竟國際att願否姑 

容 " 武 力 爲 解 决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手 段 , 予 

" 解 答 。 事 實 i l 在 巴 勒 止 使 用 武 力 卽 可 

使 ; S 案 後 之 和 平 解 决 [ S / 8 8 8 ] 

無論現â歲将來對於巴勒《Jt問題均不容許使 

用武力。卽云休戰不定限期若僅藉沐戰辦法" 

表g此項奩旨,實有未足。固《，理事會七月十 

五日之决議案中[S/902] 飭 " 各 有 關 政 府 及 

當 局 依 憲 聿 第 2 3 + 1 » 之 規 定 ， 停 止 „ 事 行 

動 ， " 

該决ill案後段雖贫述及休戦，伹所令停止 

軍事行動，並未設定時限Count Bernadette 

向聯合扇各會員圃提出之工作進度報吿書第 

二艇锗諭:2:11—段（文件A/648)中有云休 

戦之目的,"在鼸和平解决之魏,015此W國際 

之 干 , 成 繊 之 時 ， 實 爲 4 1 成 建 設 性 工 作 之 

最佳時機,倘在此時期未能設法解弛張局面, 

使 和 望 得 i d i a r s , 朋 監 視 1 « 機 構 卽 M 

其作用,而成爲譏13之势象倘吾人不能把握此 

放棄以武力爲解决手段之最佳時機，則圃際干 

涉 所 收 效 果 , 絲 歸 潸 失 。 " 

固知糾粉兩造,均將爲之不惲倘容本人& 

雷,當謂今之急務,卽在吾人當用何法,Asl克服 

困難使雙方僅颶爲暫停街突之脆弱休戰，演遒 

爲一切政治問題和平解决所必要之永久和平， 

殊 《 此 時 當 事 ^ , 不 論 有 無 中 介 調 f i t 均 未 能 

本人深信,解决此項問題:^佳辨法,莫如 

分階段進行。調解工作卽爲中一階段,七月十 

五afic®决議之執行，爲其另Hsga：。兩者皆 

不可触，且成效卓然，惟均爲手段而非目的 

耳， 

巴勒斯坦之休戰幾巳維持五月之久。在此 

期內賴聯合國堅定之千涉,戰事得吿暫止,但^ 

人1È無里由可望i<clfci§cat延禱際此兩軍相持， 

中，"防銜突，則局勢不免緊張而事豳之粉 

起，亦爲不可避免之事。休戰爲一種軍法 

造 成 一 呆 鹧 面 ， 使 雾 事 顿 可 能 榔 平 狀 ' J d 

下自行31整之處,無•行。 

本 人 認 爲 現 在 a 屆 嚴 重 時 《 « 貞 採 取 大 

刀闢斧之行勤。此種行動爲最後和年解决it治 

問題所必不可少之條件，儘可由安全理事會》 

重昭吿 IÈ : ;&，直接或趣由休m自構,談判解 

决J l f^B,坦各處待决之問題，f fc i^ifô 



束 休 戰 建 立 永 久 和 平 此 項 翻 。 必 缀 " 正 式 

和 約 爲 s 目 檫 , 3 1 ^ 亦 應 停 戰 爲 目 標 , ^ 將 

軍隊完全撤诚解散卽應在聯â"國監視之下， 

剷定廣大之非軍事區域使兩軍互相遙隔。 

Sir Alexander CADOOAS ( 王 國 ） 本 

人相信理事會讒君聘取代理調解專員之口頭聲 

明 必 深 巴 勒 斯 坦 之 繁 急 嚴 重 暁 勢 彼 謂 在 整 

個問題政治解决前，最好能1|#全面與穩定 

之 ? 1 ^ 戰 , 或 訂 立 和 約 ， 不 « 延 或 強 ^ ™ 當 

爲 ^ 表 所 同 意 。 

另一方面,安全理事會之當前問題爲休戰 

係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項 决 議 而 來 而 今 M a 

遭受威脅本人認爲1!事會自應詳加儉3究應 

立採何種步驟，俾在狀戈轉好安定以前151^萁 

纖 雜 事 方 面 遵 守 

關於fta調解專員如坷分令埃及政府及猶 

太 當 局 將 軍 隊 撤 " h 月 十 四 B 發 生 銜 突 " 

前所佔之原陣，埋事會刻巳脍悉m吿。巴勒斯 

坦休戰之主要宗旨自始31]甚1«白，乃欲在達到 

確定之政治解决Jii前維诗该地挈事上及政治 

上之現狀而巳。此不待爲所有安全3事會關於 

休戰事宜各决議案之基本字旨抑a見諸各决 

議 案 玆 。 理 事 會 七 月 十 五 B 所 之 决 議 案 

中[S/90 ]故有如下一段 

" 除 大 會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另 作 决 定 外 休 戰 

應依本决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a之决 

mm自維持有效,直至巴勒斯坦之勢 

達到和平調整時爲止。' 

八月十九B c m 三 五 四 次 細 安 全 理 事 會 

縣 另 ^ 議 案 [ S / 9 8 3 ] 中 稱 

" 任 何 一 方 磷 由 破 墩 繩 而 镀 取 軍 事 或 

政治優勢。， 

本人固知有人憨爲所引八月十九B决議案 

中之一節，在賊:1 不 適 用 蓋 據 云 , 軍 事 或 

政治優勢者雖爲通太人而破壊休TO朋爲35 

拉&人伹據敝國代表團之曹見，代琿調解專員 

所 l i t 3 事 會 之 事 不 能 完 全 證 實 此 點 。 事 實 

恐與ilfeiS得:a;反,‧軍事及政治礙势者至少 

恐尔應對破墩休戰負同樣之貴任。姑*n所云猶 

太罩隊最近在南巴勒坦斯所璲之進展係在合 

法自衞之過程中得來者，安全J事會方不能， 

其保持在休戰中新辽進據之各點，因八月十九 

B同决議案中曾明白規定 任何一方不得 

向對方報復戈復讎爲由而破鹱木戰。， 

本人敢衢言安全1事會對南巴勒斯坦所發 

生 之 I t 形 f f î 行 ; 或 同 t 贊 助 在 3 g 所 

起 之 變 化 則 ^ M 確 定 政 冶 解 决 以 前 难 诗 

巴勒渐坦和平狀V之整摑努力必大受影響如 

理事會本身尙不守過Je触過1"决議案之楮紳 

與條文又如何能望ir事方面1#羞决若吾人 

容 許 猶 太 軍 隊 麟 萁 S 挪 巴 勒 斯 職 

m±,安全理事會麟自無麵止tti^— 

其 認 爲 可 w 樓 得 f f c * 領 土 ， 及 可 " 在 麟 軍 事 

目標之後,W同意停止攻襲命令之方式。而免受 

侵略^之時,估取現在I toë "手中之頜么 

安 全 理 事 會 若 於 此 時 此 l ^ ^ l f c p 則 將 

使巴勒斯坦普逼發生不安之感覺深恐此種瞒 

形促使再起全面衝突本人認爲當此蹦頭，Jâ 

須斷m置深信安全埋事會必能贊同鄙見。理 

事會固希望"勸 â 及協議爲主維持休戰,伹始 

終知s或須仗仰:s他辦法也 

本 人 似 , 提 諝 理 事 會 注 " t , 爲 目 前 休 戰 

所 根 據 之 第 一 項 决 議 案 ， 卽 五 月 二 十 九 B 

[S/8U1]所M之决議案中列有如"F—段 

'茲决議如^議案爲當事者,壬何一方或 

^所拒絕,或旣經接受之後，旋爲放棄或破墩 

時應卽重新考盧巴勒斯坦It勢"ffi探取*聿 

第七拿所規定之行Ir。" 

理事會此種立場之實際 t 義究屬何在前 

此 龙 無 加 " 檢 ? t 之 必 要 本 人 認 爲 ^ ^ ^ 應 現 加 

檢tt ,們不幸而當事者Î何一方頑抗代理調解 

專員十月二十五B之命合吾人可能採取何锺 

行勋。敏JS代表|«深盧此種it勢不致發生但 

人希望4事會能在此時根據第七阜採取若干準 

備行動之初步措施, " $ S 維持胃之决' C o 

安全：！事會當猶»及中國代表本人會, 

十月十四3向理事會提出關於M問題之决議 

案一項[S/103.] 0自此以後,本人得績與中國代 

表 對 本 案 赘 M 行 商 î t 並 同 意 擬 成 另 一 决 譏 

案。茲將S决讒案草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。其文 

如1^ 

jlh;S中國代表與本人聯合提達安全理事會 

之 决 , 案 草 案 [ S / 膽 ] 

"安全理事會 

" 前 於 七 月 十 五 B 决 議 ^ « 安 全 理 事 

會另作决定外，休戰應依該B决議案及一九四 

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决遘案饞镄fi持有效，直 

至巴勒斯坦之未來It势達到和平調整時爲止 

前於人月十九3决議任坷一方不得W 

向對方報復或復讎豸a由而破鹱休戰又任何 

—方不得由破墩沐戰而璲取覃事或政治優势 

" 前 於 五 月 二 十 九 3 决 逮 如 休 戎 旋 爲 當 

事者任坷一方雙方放棄: i 3 i破壊库應卽重新 

考盧巴勒斯坦之It勢，以便採取憲拿第七章所 

規定之行動。 

贊同代理調解専鼂於十月二十五B送達 

埃&政府及]4色/|】臨#政府之命令促請雙方 

軍隊，撒:â至十月十四B所據之地點 

設置一¥事會下之委員會由五常任理 

事國會同比利時及哥侖比亞組織之着其迅就 

四 



遇 鲨 事 者 f f l g — : î f ^ » 未 理 調 解 專 員 所 

定之時限內，邁行其命令時宜據蜜章第四̶ 

條採取何種措置一節，加W研究向理事會具 

報。， 

亦 本人唯望 

應得 大多數理事國之贊成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頃IB英阈代表已對本 

决議案草案作凊晰之說明，殆已無所補充。敝國 

代表團深知吾人苦心經督而達成之 

安稳。如當事者一方認爲《^可舰壊《cg? 

而猹得軍事或政治上之懾勢，朋其他一方亦必 

觸 之 , , 颜 全 面 爲 之 。 任 何 一 處 不 能 

維持，均足使吾人在巴勒斯坦辛苦舰之全局 

毀 壤 亂 B 前 在 理 事 會 中 ， ^ 本 問 題 所 作 

簡之SUE謂截止今日,吾人在巴勒斯 f f lJ^ 

最 具 體 之 收 猹 ， 腳 隱 而 繊 ; 本 原 麵 

上之俊勢， 

項之諛,結果,並不預持成見,例如（甲)分段 

(甲) W 軍隊撒出銜突"前未據各地，。 

"而今謂談判之目的，在確保（不再發生類 

似事件。伹^^淸勢如與街突Ai前完全相同 

則自易造成同樣結果，反之新瘅地及調整陣地 

或可使發生銜突之可能爲之減少。 

'據本人意見，凡此事項俱爲該段舰定 

訂論之•，安全理事會â è ^對3三分段中任 

̶ 問 題 之 解 决 難 , 持 有 定 見 ， © 

安全理事#^^席所作吾人抗譏之判定， 

一再完 i 

止攻襲,而將停止:«Jti外之其他問題,悉留H 

永久fi?*所必不可姆。 
Mr EBAH ( 以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） 安 全 理 

事 會 耘 六 狄 會 决 議 案 一 項 ， 內 稱 立 

卽與有效之停止攻篛爲不可缺少之條伴。該决 

本人安 

全同意。伹吾人現在龙不在势此枝節問題作坷 

决定。吾人現在;20：作 係 鰣 止 雄 作 一 

， 决 定 。 他 問 題 , 吾 人 規 定 

" ' 停 止 後 ， 允 宜 W 下 列 條 件 , 

一 包 括 撒 1 1 原 防 一 

" 停 止 攻 襲 " 後 ， 允 宜 以 下 列 1 ^ 作 爲 耱 

tmn^m, w 求 確 贿 區 俏 發 生 類 似 街 

突 , 觸 規 定 完 全 遵 行 

« ( 甲 ） 

地 。 " 

爲 « 乃 吉 平 所 建 , 取 之 各 a # 驟 。 s 

决議笼建議作立卽與有效之停止：^,停止攻 

所評斷,特從撒0原防等三項特殊爭點,着手諛 

利。 

何 代 表 拒 行 談 判 

之形式，對该鎌果妄自臆斷 

問題應付談钊，則任 

事方面 

IB爲不合法之 

# ^ 明 其 實 旨 之 愤 到 《 事 會 旣 已 一 苒 計 論 中 

心問題,故無晦蹈鍵可容諷解之處。代理調解 

專員之權力究在請求撒乓抑將此問題作爲繼 

鑌 溯 之 對 象 ？ 

唯 恐 此 璲 措 義 不 明 ， 本 人 費 就 過 去 程 

序背景^講主席對下列全文加"判定 

'據本人了解（甲）（乙)及(丙)各分段均爲 

談判之對象，安全理事會對各該分段中所舉事 

" 求 確 ( ^ ^ i g ^ ^ i ^ 生 類 似 銜 突 ， 規 定 完 

全 維 ， " 

根據此項剩定，尤其自i js對本人所提問 

題之答覆中，可見撒兵"前應先翻。安全理事 

會 且 故 意 不 對 整 個 撒 兵 問 題 預 定 。 钛 w 色 

列 政 府 猹 D r Paul Mohn代調解專員来 

面之後,甚或驚詫該函中附有現爲S/1058之 

文件。在該函中,該調解專員之feaA員，不顧 

之笤吿，擅將應將談判之第一件事項避免銥 

剩,並不經徵詢另一方面之情形，發出有利 

方之裁定S文件諉稱此爲安全理事會之意旨， 

而事實上安全理事會不過瀹令談判而已。故此 

情形牽涉一極嚴重之道德問題。該十月十九日 

致送當事《之函中並稱安全理；會曾作數項 

决定伹安全^事會綞未有此舉動蓋_*除通過 

停止攻襲之决議外僅Sir令將ft他事項交付談 

判 。 S 函 凝 稱 本 人 僅 敢 下 剁 鹰 在 停 止 攻 锼 

予W實施之事項提請注意云云， jyi確示 

安全理事會曾對各該决定事先核准也。 

試就:I函與其所執行之决譏案相较'可見 

其內容截?^同。該决遴案要求談判撒軍，^ 

'第三年，第—八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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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î M j a 巧 妙 方 式 作 攝 軍 之 要 求 而 避 免 直 接 引 畢 四 制 裁 此 項 侵 略 。 美 m 法 各 ！ ^ 雖 極 

本人擬提出一項僅繭形式問題之 意見。 

w色列政府認爲吾人尙"保 晳謹守原意之 

習慣，避免擅作解释爲是。例如,當述^a^feiSr面 

意見時，應引用s方來件原文。"色列政府認爲 

對於决議案之解释,必須8?其原文,力求準^!1^ 

嚴。w色列政府並認爲依五月十四3决議案之 

規定® , 調 解 工 作 無 命 令 主 權 國 家 之 權 僅 能 

根逾 >旋之基本觀念"期從判中求猹協譲。 

W色刈外交部長之覆文特別提出十月十九 

B安全理事會决議之規定，聯國就此事發勖 

談ri之能力，自不因$遠在肇事lË^ia外,早對 

當 I 方 作 袒 遴 , m 而 有 所 增 浚 。 

^ 昏 人所遭遇者不僅爲曲解案文而造成 

之 形 式 h 困 難 身 牽 涉 之 問 題 錯 淙 馑 雜 , 非 

對 a s 喹 本 身 爭 審 察 無 » 决 ， 不 能 之 於 機 

械 M 也 。 固 央 有 人 可 " 認 爲 如 無 萁 他 命 令 

則撒軍自爲當然之程序伹十月十九B之决議 

固a明14規定，令談判以前，不必先提撒軍 

也。 

試翁 

乃吉繊事之起，《bS^及軍睐在十六個 

星 期 以 來 , 持 績 破 壤 ^ 自 一 由 破 壞 而 佔 

锒之據點,非«阻開赴乃吉布之猶太逮運隊。 

不幸在此期間，安全理事會眛^示有意矯正 

終 覺 無 此 能 力 ， 且 M 方 面 均 未 ^ ^ 及 違 抗 

髑解專員之裁定，:3^憲章某條之憨髑與制裁。 

今 埃 及 軍 昧 突 出 此 一 在 軍 事 上 皿 治 

衡之常情,自極嗒喪， 

欲恢復埃 

方位置，不亦爲國際豳局中一項荒唐事乎？ 

埃及軍隊於五月前皿出犯，進估不思於 

彼 娜 雜 f f W 國 際 决 議 劃 歸 彼 方 之 領 土 旣 

非自衡又非受國?？it國之命令而行動，乃欲乘 

所要求設立之國家。埃及軍隊並向 

i , " 避 此 

現在巴勒斯坦境内之# 

象徵不 

爲共同利益方能在國際關係中使用武力也。 

美國代表於五月二十二日在安全理事會螢 

雷時指此爲對於國際道德之一種侵略cm^o 

二 次 會 議 ] 此 後 數 星 , 中 該 埃 及 軍 隊 藉 " 救 

火"及恢復法紀及秩序爲名，繼績其侵略及礮 

趣之行爲肆無^^憚，三番五次拒絕濘止攻龔之 

顳靖而不爲中英决義案草案所《1責Mmmyi 
武力推翻大會决議案爲《主要目的在此,間， 

英國代表則力事搜求虑由，務使不根據憲聿第 

隊 之 非 M 展 。 月 二 十 九 B 之 皿 , 規 定 各 

守 原 位 ， 砌 再 狙 , 暫 時 默 《 侵 據 爲 合 

法 也 . 

凡此M，至可遺慽安全理事會未能阻止 

埃軍侵入:不許埃及管理之領土,一慽也。休 

戰之便宜辦法使埃及革隊留駐S處jè將其侵略 

所 得 轉 爲 政 治 據 點 。 额 現 柳 提 鰱 

比較,則無足輕重矣。 

埃及之侵略工作,顯無成就是爲萁唯一特 

點。埃及屢欲在Karatiya截斷"色列國境之 

企圖,雖未爲安全理4t會所禁止，但其結果IP 

埃及軍隊方知已慘遭擎敗潰不成軍，幾巳陷於 

無法行勖之地故有人鄭重建,清安全理事會 

及 調 解 專 員 將 埃 及 軍 所 無 法 ‧ 之 勝 利 畀 予 

埃及。 

自負;^國際和平及安全重責之安全理事 

會行將爲此侵略軍隊,整邁甲冑，收拾殘部,恢 

復萁所失,使其重佔侵略皿之領土。 

於是,埃及進犯巴勒斯坦之軍隊,節可二次 

整軍北向，大張聯合國之旗幟"爲前驅由調解 

專 員 爲 S 遍 植 旗 狨 W 切 斷 被 侵 國 家 之 ^ , 同 

時"色列軍睐il^âl採相反之途徑，自動化整 

爲 零 ， 將 其 各 ^ 據 點 ̶ " 色 列 之 交 通 據 點 

並 非 埃 奴 交 通 據 點 ̃ " ^ 予 埃 軍 ， 唯 埃 肚 

命 是 聽 ， 復 懇 埃 及 司 令 允 日 之 中 , 可 在 北 

以色列與甫w色列之間通行六 小時。 

似 此 ! ^ 可 謂 複 雜 而 令 人 難 W 信 服 安 全 

理事會何以贊助此毫•果之侵略，並担保其 

成 功 7 侵 略 軍 隊 不 盡 能 遂 其 m " 去 者 固 所 罕 

見,世界坷以不容開此一例乎穩否憲章規定任 

何侵略均須成功,均須保持其所得,均須免受萁 

本 身 失 敗 之 惡 果 9 若 謂 « c ® j « # _ t s 使 侵 略 

者保持其巳佔之領土，則實不足•f^c®之價 

値 ， 徒 見 箕 反 常 ^ 而 a 由 此 可 見 « 種 場 

合 ， ^ 與 憲 章 互 相 衝 突 。 ^ 所 恢 復 與 保 讒 之 

侵略亦卽自始卽應爲窻章所禁遏者也。 

調解專員認爲休©^能持久，函應代JW和 

平 解 决 , 其 見 解 , 六 星 期 來 迄 ^ 理 事 會 諸 君 所 

注 意 今 晨 調 解 專 員 宣 首 中 末 段 之 意 見 ， 對 

於此點最重要之 補充， 

本 人 巳 述 及 吾 人 所 W 祸 不 反 纖 軍 之 理 

由所謂不應皿壤休戰而镀取軍事fil勢之說， 

對此不能適用。七月十五日[S/902]及八月十九 

B [S/983]兩决議案中均未il根據不得獲取軍 

故在發生銜突之後不論其肇因 

一八六|(S~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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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 何 , 均 須 退 西 原 防 。 a r t 例 行 亦 不 ^ 

簡慷由,«HSi用况安全理事會旣已建讒銥判 

一途,朋自更不能適用矣。埃&所JW遭受軍事 

t 之 劣 勢 ， 全 因 f t 四 偭 月 來 破 壊 果 。 今 

B而令其各守原陣,朋何異；！破壌fie®,不應稍 

， 翻 不 應 予 打 擎 若 能 持 耱 稍 久 ， 則 尙 能 

猹得其所;^之目的如出入耶路撒冷事件，耶路 

撒冷水源事件，Miahmar Havarden事件至 

Mount Scopus ：fc^路事件泣壁（Wailmg 

W a l l ) 事 爲 亞 拉 伯 人 破 壊 脚 而 得 手 之 

例，並未％安全理事會出而燔正,亦未見調解專 

員 予 赠 治 也 ， 

個 星 期 H 埃 及 控 制 通 達 乃 吉 布 

之 魏 滅 螢 生 銜 突 之 趨 勢 實 。 吾 人 所 得 

之 麴 竟 : S 在 雨 季 開 始 i i â 鐽 之 時 使 埃 方 

«E«S乃吉; jfî^之控钿，由此捃太Bin分 

；2：^：領士員*^：^_&^握之中，"-ffi擺布矣• 

l î s ^ 激 治 現 飾 赚 定 之 義 務 且 僅 能 於 

香 人 此 , 纖 奴 連 S i è ^ 受 第 十 二 號 

决定,並不SS爲有何Sii^^i^,適足證明其毫無 

信 m 巳 。 埃 及 軍 睐 昔 " 糨 孔 道 握 , 任 

而 今 朋 搖 身 自 謂 ^ 倡 首 自 由 交 

笫 十 二 鳅 定 本 身 I P 係 埃 及 破 壞 職 估 

m KiiiatiTa " 後 之 妥 f i ^ , 現 埃 及 軍 隊 眛 

已 完 錢 S S ^ 叉 赌 ， 雌 十 二 號 决 定 與 目 前 

乃吉布愔势à麟可能恢復之愤勢,均已無鬭， 

B前情如何適用第十二號决定。但現在乃吉 

布之大有m動，吾人雖可予"賙整趣不 

能 使 奮 B 混 綠 诚 演 J S P ^ B . 僅 電 彭 攝 影 機 

可 A i 倒 演 一 , 作 , 如 倒 » 樓 : t u 繭 ， 伹 此 不 

避免衝突:2«起。 

之 不 致 再 起 ， 並 不 在 鵷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》 

案中所未特剁提出之裁判辦法，更不鏞對《us 

用 纖 弒 , 反 而 麯 再 輙 突 之 可 能 性 . 

故據吾人意見，此一問題非纖判不能解 

决 " ^ 鑰 據 不 能 未 加 審 察 卽 ， 殺 , 吾 人 在 B 

黎一揮大筆並不能使乃吉布EM十月十四B 

W前之ft形如報吿中所云停止攻襲苟能完全 

執 行 ， 則 自 能 ^ » 閼 ] ! * ^ 1 « ^ 反 對 撒 軍 之 一 

切 意 見 作 具 實 公 正 之 全 面 調 査 , 作 成 報 吿 。 

吾人所要求者，僅爲尊重並實施十月十九B决 

議案:諭而已。倘果如吾人今晨所知，埃及 

政 府 巳 準 備 ， 十 月 十 九 B 之 决 ‧ ， mmi 

鹏 府 巳 願 就 各 該 分 段 中 所 列 三 點 , 進 满 判 。 

代理調解專員；論中，特剁提出結束休 

戦 : 2 ： = ^ 要 ， 實 與 數 星 期 以 色 列 酶 ^ 府 力 

蹐理事能意之意見完全相同。吾人認爲吾人 

平 。 j ; ^ 色 列 政 府 顕 意 協 助 此 項 目 的 : ^ 成 ， 

與 對 方 鎪 判 和 平 解 决 辫 法 。 吾 人 深 信 M r 

B u n c h e主^卽開始和平諛剩之首論，行將 

産 生 " ^ 可 喜 : f c ë * . 

Mr Fouad AMMOUK ( 黎 B 嫩 ） 本 人 闻 

意 郷 王 國 f ^ ; ^ 意 見 ， § 8 爲 安 全 理 事 賴 採 

有力m。 îêK悉W色列醮時政府代表之首論 

屋期中犬牙交錯此，奪之地，現决不致復爲 

埃及軍隊所控制而W色列軍隊亦不會撒出S地 

也。 

云 色 區 之 領 土 , 不 幸 巳 或 爲 列 強 所 策 

励 : 治 爭 象 。 固 然 , 改 變 疆 界 之 議 並 無 法 

律力量，而一般輿諭渐識W色剁之疆界, 

同意，不容擅爲變動之舆理。但威脅乃吉布地位 

： m 治 筌 氣 ， 乃 使 此 種 《 I * 事 件 不 能 作 與 

有效;2：^决。 

^jî^分，完全或JE^之答覆僅欲JWii明交计 

判碓有充分理由之一點論據而已。吾人並未 

欲 應 專 員 1 ; H ^ B 完 雜 受 此 W 實 上 與 原 朋 

上 之 狐 吾 人 的 確 認 爲 調 解 專 員 根 據 調 解 

xi原朋，根據;5月十四B决議案之規定,《«十 

月十九B安全理事會决蒹案中之特定命令，自 

有眺此項論據，察其是否持之有故,並依據休 

费錄巳達採取行動之時矣。吾人須在此有所 

，《防在巴,坦前線有 f i6«f î ia發生。 

戦 火 似 已 停 止 。 現 尙 戦 爭 爆 發 前 之 

此 乃 M r 

B u n c h e 親 綽 A # 。 埃 及 纖 之 埃 及 軍 睐 

擬 放 棄 其 已 a i 之 陣 地 其 條 件 M » * 3 1 F « R 

mm>伹猶方現仍保守*在職之掩護下所 

估之陣地。再者，吾人均聞以色列瞜時政‧ 

表在安全理事會中恬謂乃吉布巳成爲色判國 

之構成部分,是故非綞该國同意不能取之。粱並 

謂 此 項 同 且 亦 ^ *&ÏF"。 
此乃征服與武力之翳權伹以色列(S時9: 

m^mmmm凡武力得：2^,可A*武力奪 

之。吾人對於聯合國信賴未衰,倘，吾人:iJE 

當要求不予满足，則吾人卽顳儲權重行考慮 

此問題。 

本 人 ， 一 ； ! I 猶 方 趣 控 f f i 拉 伯 各 巴 

勒斯坦之事。伹此非討fié該問題之時。實則另 

有一種侵略，前在國際聯合會之姑容下實行者 

iS^iJ希望聯合國認可之。然本人希望聯合國 

不 應 加 接 受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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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 g 歸 可 哀 之 魄 

伹此非吾人今日討諭之問題，吾人應專諭 

遠 犯 « 及 s 锆 果 之 緊 急 間 題 。 

以色列醮時政府爲保持其巳佔之陣地訐， 

乃W安全理事會十月十九日之决議[V讓]爲 

鏞據,"識驅吾Aftaw會。該臨時政; 

1 4 前 地 之 撒 退 須 經 « 談 《 0 

本 人 對 理 事 會 , 敬 重 ， 伹 敢 謂 十 月 十 九 

日之决議案措辭惡劣，造成今日之困難該决^ 

案之序言Jhm處及SIfSU分起m處M分 

辨。W色列酶時政府代表利用此種淆而作拜 

占 庭 ^ t ~ 或 可 謂 猶 太 傳 綞 ^ 5 : ~ 之 解 釋 ， 無 

論如坷,此係綞對錯31與欺詐之解釋。 

倘 吾 人 將 序 言 與 分 分 開 ， 卽 昆 前 者 

ih**^ —段終，且該段中第一次述及擬着手之 

談*«。序言中所提此點不能適用於寳癃部分 

之各節，包括關於雙方撒軍至其前陣地之義 

務一節。觀乎下述事實卽可證明在實醴部f9"中 

僅有一處卽«後一段内，曾複述進行談判問 

題,而在最初兩段尤其吾人所討論之一段，朋 

未 提 及 ‧ 。 在 9 1 1 ^ 5 分 之 第 三 段 中 锼 ， 進 

行 之 談 判 , 而 據 一 二兩段則越_&2：唯一理 

由，爲僅第三段須锂談判也。 

M Mr Bunched正確據理指明安全 

理 事 會 倘 容 許 當 事 一 方 違 犯 f i e ® 而 治 

或軍事利益,必至前後矛盾遠背其巳承譃之原 

則。 

Mr Bunche似爲最有資格解释安全31事 

食 决 鱗 之 雌 之 人 士 ， 因 S 决 案 僅 係 複 述 

Mr Bunche之铕龜。 

觸 麵 參 長 對 於 理 事 會 之 决 纖 亦 作 

同樣解释，吾人知渠自動請^撒其軍隊至 fe i 

前陣地。且對於軍隊撒歸原防及出所 tô頟區 

然而，吾人今見《色列01時政府採S代表 

之 意 見 反 對 職 S M ^ a e 長 難 定 之 撤 軍 辨 

法。 

吾人之理諭偷仍須得赞助，朋可見諸英聯 

王國代表向理事會 提出之决譏案草案中之一項 

規定。 

因違犯休戰而得之軍事或政治利签，可否 

卽如此予jy承認，則應由理辜會各理事决定之。 

此事非如"色列臨時政府代表所云，有如倒映 

彭片。此乃猶太人谋向«表演之一幕逢險喜 

劇。此乃該喜劇;0場之時。諸g應於研究頃間 

提出之决議案草案"後，决定抹取達此目標之 

方法。 

人雌東螢雷前，顔對W色列臨時政府 

之 ^ # 談 , ， 赚 意 見 。 , : 2 : 1 & 行 " 坷 爲 根 

據？ 

行餽《 。 其 如 此 ， 要 求 談 判 , 動 機 » 出 自 愛 

好 和 平 或 愆 覺 其 谷 也 。 其 鰣 談 , 之 理 由 , 如 

y^Am^,乃欲"旣成事颜雌，犯聯 

合國輋章之原朋有較造成旣成事實î&S顯明者 

否 Î 

倘諸君認可此旣成事實之先例，ms^^ 

伊於何底。無諭如何,亞拉伯各國巳表明s對談 

問題之見解。本人此時對於"色列代表之此 

種固執要求剁無他言。此項見解或於以後加W 

充分說明，目前之緊急問題爲如何確保尊重安 

全理會所採之决議,此乃吾人之要求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^ ^ 王 圃 ） 本 

人僅願略菲M r Eban :5:1?明。就本人注麯 

聽所能瞭解者，渠之理論似爲理事會十月十九 

B决議案之措明（甲）（乙)及(丙）三分段 

中 所 列 各 點 均 羼 談 判 之 對 象 。 本 人 ^ ^ 認 

Mr Eban精通英 i l^如本人，但渠所引述之 

十 月 十 九 B 决 鵜 [ S / 讓 ] 之 措 辭 扁 

" 允宜Jyi下列1^#作爲目諫判之墓 

磋Idl求確保这區不再發生類iU銜突，ffcSfe規定 

完全遵行 

" ( 甲 ） 雙 方 軍 睐 撖 出 銜 突 《 前 未 據 各 

地 , " 

W下爲(乙)及(丙)兩分段 

本 人 認 爲 M r Eban之辯諭，似W爲該句 

之 措 辭 爲 ' ' 允 宜 列 條 件 爲 , 翻 之 對 象 

"。實則非如此。原3tli " 爲 趣 m 判 之 

基礎"。#人之了解，此係謂各該條件將爲撖 

績淡判之必要歩條件,3Ë非規定（甲）（乙） 

(丙)三分段中所列各醜巡談判。吾人固亦了 

解在如此之I t形下，《自陣地撒退問《^須 

藉聯合國贲地觀察員之助,加jy談判也。 

Mr E b a n 曾 過 去 所 螢 生 之 複 雜 I t 5 l 吿 

知吾人。故謂須有休戰界線之必要,因而或確須 

進^ # 4 。但本人認爲 M r E b a n 之 ^ 分 理 

論 , 條 文 爲 ' 下 列 條 f t © 麵 諛 判 之 對 象 " 

而非 耱 纖 判 : 2 ^ 礎 ， ， 職 。 

無諭該决議案之意義如何不明確若干人 

士 或 覺 萁 ， 兩 可 ， 本 人 仍 不 信 M r Eban 

礎 ， 卽 八 月 十 九 B 之 决 [ S / 9 8 3 ] , 該 案 稱 ^ 

本 人 似 閎 M r E b a n 述 絲 近 在 乃 古 布 

境內發生之事實，巳構成重大之革事及政治利 

益。倘如此，則依人月十九日决議桊之規定，該 

種It勢鹰予糾正。 

無論如何本人堅决認爲不論十月十九H 

吾人不能承oSJ;已推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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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 Ei>KHOTm (敍利35) 本人僅擬努 

中國及英聯王國兩代表今日提出之决議案草案 

略 陳 意 見 該 草 案 述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以 前 五 

月二十九B决議âi"來之數項决議案。五月二 

十九日决議棻係所引述之數案中之最早一案。 

吾 人 均 知 安 全 郝 會 於 S 日 " 前 曾 通 過 她 决 

議 案 四 月 十 七 日 有 議 案 [ S / 7 2 3 ] ， 四 S 二 

"h—日另有一决rJê棻[S〃27],萁中規定成立休 

戦委員會及宣布巴勒斯坦境內之休戰,龙規定 

藉木戰而作政治活勖或獏得利益乃違法之舉， 

必 不 認 。 

吾人當憶及四月最,>UfWW至五月及其後 

期間巴勒斯坦境内之#太人對於純粹亞拉伯 

人居住_sj9f有之拉伯領土 ‧ mm^m-

發動數次侵略札發（ Jaffa)城,阿瞜 (Acre) 

mcmimm (GaWee) R S ^ 干 其 他 區 域 均 

本人今日曾閡通太代表謂何以未提ffi拉伯 

人自休戰期內所佔領之區域撒出。本人不知在 

有人居注之領土内曾發生任何亞拉伯侵略之情 

形。ai太人在巴勒坦全境侵略Si拉伯人居住 

之領土之事,則不滕，。請問有否ULffi拉伯人 

可歸無處可住; t f f i拉伯人 *W五十萬之衆渠 

等 之 « 出 走 乃 猶 方 侵 略 ; a f ë 果 。 此 種 侵 , 

於 休 戰 期 間 爲 掩 讒 而 發 動 者 。 王 國 

負責巴勒斯坦境法律與秩序之時，亦曾在委 

任統治掩逮之下發生此種浸略。甚多地:«FJ%經 

î fcS與佔領，且有二十五萬S拉伯人«^任統 

治 時 期 , 出 境 。 

此等事實乃應加調査者&猶:;fcft表竟於 

此 時 提 及 泣 壁 泣 « 狀 如 何 M : 否 該 » 爲 敏 

*A所佔據而現爲亞拉伯人佔據 f该處有石塊 

數方自é " A 3 i來卽«^處,今仍無恙其情形如 

何？泣壁在耶,冷舊城内，現仍在 s 原處,無 

人佔摅S地也。曾有命令剷該地爲非軍事區，而 

®太人:1拒綞将整個耶路撒/^劃爲非軍事區， 

ffi拉伯人則自始SD加接受亞拉1白人凿於休戰 

及 停 止 攻 H 令 合 依 安 全 ； ！ 事 會 之 要 求 與 

有 人 ; 及 隊 軍 皿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， 且 

謂此係侵略。會議帟上對案而坐之一位先生今 

日曾作此言。倘荅人~^此事之根源，卽可見 

埃及罩隊自其本土開入巴勒渐』^内有S特殊 

之 原 因 ， 且 有 完 全 權 利 無 人 能 無 此 權 利 。 

再間猶太軍嫁來自何蟲？倘埃及軍氽MZJ^虞 

中之界線，則翁太軍隊越過海洋與山脈來自世 

界各地,其中尤"來自束歐者爲最多渠等來自 

地盤。 

和平民族之領±,強佔 i t蘆室,^問此是否爲正 

當之行動？反之,埃及人綞過渠等視爲一省之 

巴勒斯坦,赛柳漠（Smai Desert)及乃吉布 

來見S本國人民。各該地在â去爲奥托曼帝國 

之 一 部 分 滅 一 省 ， 鶴 一 省 , 而 均 同 J B ̶ 主 

權與行政罕統，吾人可謂埃及人之行爲係遠法 

之行動乎？倘渠卓之越境1^爲恢復和平與叆送 

難民返家，刖合法之行動，HJbMAWM 

辯者。 

Mi*今晨所提出，安全理事食十月十丸 

日决議案之反盲見，本人资，勢之了解s ' i 

不有人曾謂此問題 'Y交什2iL判,伹此種談判 

礎 爲 何 ？ 有 人 更 將 由 調 解 專 s 接 

間 接 進 行 之 此 卽 礓 安 令 3 事 會 授 權 

解專員"進行此種談^,伹本人認爲渠業巳爲 

之 矣 。 渠 a 首 先 就 猶 * A 引 爲 K 發 動 : » ^ 犯 

卽 ^ 3 《 題 " 及 直 接 

加w 

埃 及 軍 隊 完 全 同 意 閽 ， " b - S I 及 第 十 

二號案件之决蘧蘧在聯合國観察員之監 督下確 

切實施遵行。因此，猶方,之第一項障礙,及 

其引爲淡申 1及侵略藉口之原因，業巳涫除，是 

钛第二步卽爲撒軍至十月十四B所據之陣線。 

本 人 認 針 月 十 九 曰 决 , : 3 ： « ^ 巳 完 全 履 

行,現無理由謂吾Ail!舉行談判。吾人應談判何 

事 f 十 月 十 四 B 之 情 勢 翻 明 朗 ， 且 " ^ 口實 

現 已 涫 除 ， 是 人 乃 謂 M » 諛 判 : S l i i ^ 要 。 

謂解專員對此情勢之見解卽屬如是，安全 

理 事 會 當 時 亦 巳 接 受 解 ， 蓋 理 事 會 聲 

言謂第十二號案件之决讒未《孺，mmm 

問 題 採 取 當 時 吾 人 均 爲 問 題 解 决 後 ， 

卽 不 復 有 任 何 理 由 於 將 ， 或 再 遠 狙 休 

敏, 

吾 人 餺 爲 撒 軍 至 " 前 所 锥 跳 不 僅 

乃吉布且對整偭巴勒斯坦境内和平之,與休 

戰之觀關係至要0吾人均知 JÊ拉伯人决不容 

許 猶 ; f o A , 任 坷 時 間 J 4 ， ; ^ 權 取 防 備 較 不 

周 密 之 據 點 而 ; i f "吾人a在此更不擬撒ai 
也 " 

。 猶 太 人 宣 稱 渠 ， 此 一 陣 地 ， 可 

見榘筝有意佔颌乃吉布全區此與二三B前杜 

魯f3先生W及其他美國總統鎵選人之聲明，謂 

將ëJE復分治訐畫不邇身施Bemadotte建議之 

語,恰相!"？應。杜魯卩3先生等謂'吾人將尊重分 

治計晝，但須作以色列可接受之若干修正'、 

色 列 可 接 受 " ― 而 非 雊 魏 。 

此 非 和 平 協 調 : 3 ： ^ 法 亦 非 巴 勒 斯 坦 ‧ 慷 勢 

之 吉 兆 , 且 决 現 有 情 細 悽 , 各 S 



« 铕 國 有 自 由 爲 J 9 f ^ , 伹 度 偷 由 其 代 

綳 觸 合 國 械 明 , 朋 更 有 & 。 

儕 安 全 理 事 會 自 始 , 巳 採 取 ， ， 同 

不 容 方 面 由 遠 犯 f W S Ï 而 , 軍 事 ， 治 

‧ts :^益,節不鄉成今Q ：tmmom±Am^ 
戰期M估頜札發(Jaffa)及西加黎利(Western 

G a l i l e e )等地，©爲^理事會不聞不問旗度 

所鼓JISt:tiëi% 。渠等現時亦在受麵中,因渠等 

於 所 據 陣 地 , 不 閜 設 其 a i 至 W 前 之 界 鎳 。 

General MONATOHTOH ( 加 拿 大 ) 加 拿 

原朋，wmm ê̂m, sMimmisi^m 
均 ？ 變 情 勢 j y t 損 害 敵 方 。 偷 有 違 犯 脚 愤 

事 時 , 麟 規 定 ± M 必 要 破 壊 職 而 , 軍 事 

利 益 之 交 戦 一 方 , 對 於 該 事 件 之 解 决 纖 鰣 

與其旣得利益相符或 IP不願接受,惟吾人， 

受 此 種 觀 念 ， 鹋 否 認 觸 之 一 項 墓 本 原 朋 而 

終 致 戰 發 。 本 人 "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不 能 容 

許之。 

W l H ^ 理 由 ， 比 利 時 代 表 画 m u 赞 成 

Mr PAEODI (法蘭西）本人擬對英聯王 

件爲雙* l%5f i^犯安全理事會决議案規定巴 

, 坦 境 內 職 之 餘 [ S 〃 2 7 ] 便 用 武 力 獲 取 

軍 事 或 政 治 任 何 利 

安 全 W 餘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十 九 

^iSm項决織 [S/1045]中曾請各,政府及 

當局注意，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B<RA月十九 

B 决 中 之 s 務 及 資 任 完 全 忠 實 

扈 行 ， 代 理 調 鰣 員 《 S f t ^ j y i 前 箫 决 讒 

g^MWrffi軍至十月十四日，卽乃吉布境 

内0#@9^:2:3，,之陣地。 

加 表 函 £ 8 爲 代 理 調 J U S 員 赚 此 項 

命 合 , 糠 事 會 : s a f e i e 乃 係 正 確 是 t k * 人 

» 投 萬 赞 l i S ^ 王 a j i 中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决 議 

m^m.該决麒s可代理調解專員在此方面 

之 w , j M w m « s « * j 5 f f H ^ 合 之 力 量 ， 

第二 &全理事會小組委員會之 

m^,着^s&sfc當事方面倘不遵從代理調解專 

員之 i^"^ ,宜據憲聿第四 i^HBSS取何M 

l i î : B l J y i 研 究 並 向 理 事 吿 。 依 

加拿大代表國之見解，該小組委員會旣將考盧 

建 識 之 镧 鄉 ， 均 須 得 各 該 a 之 同 意 或 默 許 

也， 

香人餽爲粜中所iUfc利時及哥余比?5 二國 

之 代 表 , 對 於 此 等 審 議 必 能 作 • 用 之 協 助 ， 

香 人 並 希 望 早 B 得 見 該 報 « 。 

Mr VAN LANQBHHOVK (比利時) W 色列 

反對代理調解專員對於安全理事會十月 

十 九 B 决 麟 之 解 释 。 

比 利 時 代 表 圃 於 脍 悉 ^ 所 提 出 之 理 由 

後，同意 M r Bunche所予之解釋理事會之 
" 故 代 

規 定 , 此 醜 加 注 意 。 

該 項 解 释 乃 符 墓 本 原 則 之 唯 

— 解 释 。 « t r i : 翻 規 定 之 弒 讒 期 閜 , 比 利 赋 

出一間題。故本人之問題乃係向各該代表18# 

可能係向代理調解專員提出者。此問題或非必 

要 ， 因 ^ 在 " 前 各 代 ， 明 中 業 , 覆 矣 

縱 云 如 此 ， 本 人 仍 " 爲 對 所 用 ， 之 意 義 加 " 

確 定 ， 乃 羼 有 用 此 醜 係 鬮 於 决 鵜 草 I S 

第四段者，該段規定安全理事tlSiE式認可代 

理 讕 解 專 員 促 將 軍 隊 i f t M # 十 月 十 四 B 

原 防 而 發 出 之 化 

若 J H : ^ 句 意 義 正 確 

— 朋 " 撒 o l , 

a易曾之,凡 

須撒退而j 

成 4 中 ; 4 區 , 卽 敵 均 不 佔 領 之 區 域 《 

" 撒 o l " — 蔺 之 f 義 若 î j l 係 如 此 , 一 本 人 

Jldl爲該詞不能有雌意義，因撤遏非謂前進& 

̶̶朋本人詆爲之决驗當爲均ig« 

且 就 實 際 錢 言 , ^ 當 决 蒹 案 。 

伹本人對;s^iirtï决織之解釋係思正確一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

本 人 尙 纖 會 與 此 决 , 案 草 案 之 共 同 提 I S A 中 

國代表商討，伹本人W爲問題係詢所謂撒；>1至 

十 月 十 四 B 所 據 陣 地 之 杲 是 否 將 ^ 一中立 

區域。 

關 於 鹏 ， 本 人 對 雜 地 軍 事 情 況 似 缺 S 

充分詳盡之It報，代琿調解專員對於該點或饞 

予吾人若干It報。 

Mr BtmcHB (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代理 

調解專員）闢於此問題,本人可指明致兩政庥 

函中JKil乃布吉之情勢(U不若此M文措辭所 

本 人 請 待 別 注 意 體 顾 箱 滅 當 事 《 f c f r 

面中之第六段及第七段 [S/1058]。第六, 

"俟所有軍糜自戦爭爆發時未佔锒之地帶 

撒ag"後,卽行割定永久繊界線，。 

3 段 措 , 愼 如 J f f c ^ , 蓋 由 綞 験 積 知 在 戦 

爭 所 產 生 之 情 勢 下 任 何 一 方不應因此而獲軍 



决 ^ 之 犬 牙 交 雕 形 ， 鶴 理 j l f c B 情 勢 

之最佳方à. 

, A i 防 止 

該 函 之 第 七 麵 

驻擁（Gaza)及特拉維夫 (Tel Aviv) 

之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定 當 事 歡 各 應 退 至 之 實 

際卓地 " 。 

本 人 W 爲 决 , 草 案 [ S / 1 0 5 9 ] 中 S 段 若 措 

辭 如 下 則 較 切 實 際 " 促 講 雙 方 草 隊 撒 至 

十 月 十 四 曰 所 據 之 地 點 ， W 便 割 定 永 久 界 

線"，本人以爲如此卽與所發之函件完全一致。 

關 於 此 點 ， 本 人 魅 議 或 宜 要 求 ， 二 

字代替"命令，二字。理事會細闥所發函件 

卽知因顧及十月十九日會議之3論及It势棘手 

之事實，該函之目的在予雙方充分機會"表明 

其 意 見 並 說 明 « 有 充 分 機 會 於 此 項 要 求 最 

後寛SÈIÎf提出其認爲不満之處。 

此乃一項'要求"，且對此要求一方巳予 

潢意之答覆，而另一方之答覆就本人觀之,：r 

未加拒綞蓋 : f t並未答覆該項要求之體實僅根 

據 該 决 叆 案 M 之 情 形 《 i r 及 本 人 及 飄 組 

自否提出 j l fcS要求之權力。 

主席吾人現討論中國與英聯王國代表提 

出之决議案草案，理事會是否擬對S項要求加 

&r Alexander CADOGAJT ( ^ ^ 王 國 ） 爲 

闞明間題起見本人顔3：明就個人而言擬接受 

代理調解專員適所提出之修改，卽第四段應爲 

" 贊 同 ' 要 求 ， ， 其 末 尾 數 字 應 爲 ' 至 十 月 十 

四B所據之地點,W便劃定永久脚界線，"就 

锢人ïfim,本人接受修正文字。 

^ 請 中 國 代 表 說 明 渠 對 此 項 修 改 之 意 

見。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本人接受兩項修正， 

主 席 决 i l » 案 之 第 四 段 龍 爲 

"贊同代理調解專員:¦!$+月二十六日送達 

埃及政府及W色列酶時政府之要求促請饍方 

軍隊撒:1至十月十四B所據之地點，以便劃定 

永 久 界 線 。 " 

Mr PABODI (法蘭西）對本人所提間題 

之答覆，似未如所希望者之明白,當因現"F ft勢 

複 雜 混 亂 兼 之 綠 故 。 伹 所 間 f 能 有 不 同 之 

本 人 了 解 此 案 文 之 意 義 一 尤 昭 適 間 

所 作 之 修 正 一 如 本 人 所 述 者 卽 已 向 前 進 S 

之軍隊現須撒退。此未必謂業a退却之軍隊現 

應前進又在墓IS接？之解决綁法應?1及現^ 

之祓魂lt》，儘量設法劃定H方卓隊均小佔頜 

之區域。 

本人根據上述解释,擬投II贊成該决議案， 

Su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塞 

於吾人對第四段所作之修改，卽以"贊同 

之要求,，代替"贊同 之命令"，本人"爲吾 

A H ^ ^ ^ 段 中 " 命 令 " 二 字 加 W 総 。 吾 人 

原用'遵行其（代理調解專員）命令時"0本人 

'建議於 J l fc lâ吾人應謂'遇當事者 t t坷一; frâ 

雙方未 â 行 ; 2 ^ 議 案 時 " 。 

主 席 請 中 國 代 表 對 此 提 案 ^ 意 見 。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本人同意 

擅 麟 代 替 " 命 合 " 一 詞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^^Ijg?國) 

是故該句之中間部分應爲遇當事者任何一方 

或«未在代理調解專員所定之時限內遵行本 

决譲案前段之規定時。 

±m 修改後之全鹋應如下文 

"設置一理事會下之委員會，由五常任理 

事會會同比利時及哥侖比亞組織之，着S迅就 

遇 當 事 者 M — 方 或 敉 未 在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所 

定之時限內邁行;2|!：*議案前段之規定時，宜據 

憲章第四十"H^,探取坷種措施一節加以研究 

並 向 理 事 會 * ^ " 。 

靜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王 國 ) 势 。 

主 席 理 事 會 現 擬 對 修 I E : t : 决 議 案 加 赚 

Mr M A I Œ ( 麵 埃 I t t 主 麟 和 國 聯 

邦 )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停 止 軍 事 » 之 决 議 案 

im甫及十日吾人現又討論此問題矣。安全 

理 事 會 對 於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取 若 干 决 議 ， 各 

該决議均明白規定軍事行動應卽停止，且除安 

全 理 事 雠 > ^ 另 有 决 議 外 職 應 仍 麵 生 

效,直至巴皿坦問題和平解决時爲止。巴勒斯 

實違反安全理 

t , 魏 

了解此種行動不能促成所期望之和平。此種行 

動恰有相反之影饗,使 t t i l益形惡化â使和平 

解决之工作更躉棘手。 

巴勒斯坦境内銜突之兩方!％有義務履行 

安 全 理 事 會 所 一 致 通 於 立 卽 停 止 ？ 事 行 勖 

之决議is ， 採 取 1 必 要 辫 法 W 確 保 嚴 格 

遵 守 脚 規 定 。 

代理調解專員今3會《^理事會報吿並確言 

乃吉布之情51安靜a故安全理事會已達 i t目 

的 十 月 十 九 B 所 通 圃 於 及 卽 停 止 軍 事 行 動 

原 則 之 最 重 m , 籴 業 經 遵 守 雙 方 已 同 意 遵 

守 决 遴 滅 M 决 議 徕 取 狐 

關於3决譲案所引起之其他 34題而在十月 



十九B會卞宋t^W加審璣者，安全理事會則已 

倉卒株取一項决杀。麵代表園認爲安全理事 

會;2^决議棻必須淸楚明確具有權威,故提請注 

官此一事實徜理事會之决議案應屬如此，刖各 

十 九 日 對 ; 具 體 問 題 倉 ， M — 項 决 譏 

案該决議笼措辭有欠明白結果自是B後困難 

叢生。吾人於十g十九3會中,均同意安全理事 

専員C^Ë g " 事 ^ 進 行 談 礎 . 

是否業巳開始？未也雙方間所生問題之解决途 

徑是否業經詳加探計？未也。細IJ今B之情况 

如可T 

Sir Alexander Cadogan得中國代表之贊 

助提出一項新决議案W設立一委員會,研究宜 

據憲章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採取何種措施等等間 

題。伹代理31解專員是否a用盡前一决議案所 

規 定 之 1 可 能 途 徑 與 方 法 f 蘇 職 表 圃 認 爲 

渠JÈ未如此,且渠得安全理事#^予之大權,卽 

利 用 1 可 能 之 方 法 J W 裹 

事會旣已倉卒採取决譲見s锆果，今宜不復率 

爾 事 矣 决 議 笼 草 案 中 所 述 委 員 會 之 設 立 現 

尙 非 f t 時 因 ; 將 ^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之 

且對和平解决之整個間題螢生有害之 , o 

代理讕解專員今日曾力言使《cf^爲永久 

Î E ^ 平 之 重 要 。 欲 求 問 題 , 當 事 雙 : & m 此 

閱之直接談判尤爲 i要倘雙方表示具正希望 

銥判，渠等卽能得代理調解專員之助,W直接談 

利方法麟重要之锆果。安全理事會十月十九 

B之决議案規定進行此種直接談判S决議案 

建讒就乃吉布問題舉行•S^,,但未謂此項談 

： Ï ^ S M * ^ 括 = f t 他問題安全理事會何故 

不 利 用 此 種 可 能 坷 故 對 此 問 題 倉 卒 探 崎 

决議Î 

此一决HÉ案尙非其時,且無論如坷,設立S决議 

棻中所建議之委員會需要進一步之研究 

是故蘇聯代表圑W爲在此次會議中"不表 

决該决議案爲是，俾理事會各理事凿此間題能 

加詳盡之研究與考盧待於下次常會中再行 

諭 , 加 决 。 

本人故請勿將《：决譲案草案於今a付表 

决。 

' 主 席 靖 問 蘇 聯 代 表 渠 之 建 譲 是 否 爲 一 

則該動議却有最礙先之權， 

Mr E B A U (H色列瞜時政府）安全理事 

# * ^ 决 , 付 表 决 前 ， 有 設 法 聽 取 有 閟 各 方 陳 

述實見之慣例，此種慣例向iH*持,唯理事食討 

論 時 爲 例 外 , 蓋 事 關 人 命 , 不 容 延 撋 

也。本AiS^小時前始見該案故於此時不能詳 

nmà,但本人願就影饗當事各方接受:g案之 

第 一 , 吾 人 皿 , 依 B P 該 案 末 段 之 規 定 m 

章 中 ^ ‧ ， 用 W f f l Jkffi方侵略者,現 

則用jy保me拉伯人，鞏固其所璲利益並恢復 

其所失。 

該决議案草案不就全局而言乃吉布It勢， 

此：r爲其措辭之特點。末段中未提及調解專員 

對於latnm或Scopus山或Zion山，或Mish-

mar Hayarden等"1Ë I f形之裁决倘爲當事方 

面拒絕遵循時，應由某委員食研究對什辦法。 

調解專員之要求僅在施於猶太人在乃吉布之地 

位時始若神聖不可凟犯。代理^解專員,建議 

S觸作一般锒計俾將業經同意之原則不施於 

任 何 偭 別 事 件 ， 而 施 於 整 個 休 戰 之 茲 a 

失*fê受此""^議之機會吾人不知TO安弃。 
jyLhj9îii,jè非對此决議案之詳盡研究'，至 

於安全理事會是否應對此决議案作一决定Iffi^ 

之。 

最後，本人願̃^Sir Alexander Cadogan 

本 人 嶽 十 月 十 九 B 决 議 

本人前 

id'基礎，一詞與"纖"一詞有別，恐生 

混淆故說明據本人之了解，該分段乃淡判之主 

題，又安全理事會對於談判之結果决不預存成 

見,提請主席裁定解释是否正確。主席當時代表 

释。 

本人頃間曾就此决•草案之內容與培果 

提出數項意見吾人W爲安全理事會若信賴武 

斷之决定，否認S十月十九3之决遴是爲魯 

將生不良之結果。十月十九B决gfe桊係 

贊成在，解專員主持下甓方SfEfl解决乃吉布問 

題。吾人仍深IÎ依昭3决議案U该種淡判方法 

處理此問題將有建設a之結果而在对lii與談 

判之先卽依當前之議绘;ÙDW武斷决定則i;;生 

Mr PASODI (法蘭西）本人有一間題 

提出。本人對於適經修正之第四段桊文有所猶 

豫。 

倘本人了解正確，"命令"一詞已代jyi二 

较弱之譖,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末段內提及憲章第 

四十"^所規定之辦法未審是否前後矛盾。 

倘 所 鶴 -



擬 待 i s 之 错 施 然 f f l , 方 僅 作 要 求 則 " 依 

1Ê章第四十"HS ,之措辭，未審是否不致使决 

孅^自相矛盾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H-(英聯王國)爲答 

覆法蘭西ft表瘗出之問題，本人願A明第四段 

中 改 命 令 " 二 字 爲 要 求 " 之 目 的 在 使 其 更 符 

合所發生之實凝事實實,祭上所表示者係"^ 

求。但安全理事會旣巳贊同^項要求，且使其成 

爲 理 事 會 之 要 求 ， 本 人 不 解 何 故 改 變 第 五 

段及未段中之措辭。倘Mr Parodi認爲3處 

有任何祷殊困H則本人樂予考廬加以解决。 

吾人用"代替命令，一詞之字樣確係较 

弱伹吾人之作此修改在使萁符合所發生之事 

實。本人認爲徜安全理事會贊司該項要求且使 

其成爲理事會之要求，則在S後數段中吾人卽 

可用铰強之潛31籙劃可能尿取之铰強斤動,至 

少 亦 可 研 究 採 取 咬 途 行 可 能 性 。 

主 席 對 於 要 求 二 字 尙 有 任 何 萁 他 意 見 

否 T 無 人 發 表 意 見 。 

關於蘇聯it表之建議，主席之責任極爲重 

大S緩表决關係盧大故âE遴事規刖中，列有專 

條此卽本理事會議；規則第三十三條s條開， 

* 1^列動議依:s列舉次序之先後mm 

關會i#中所ft論事項之一切主要âi^^É事及决議 

桊草案享有@先灌 

" 五 將 於 間 題 之 計 論 展 至 一 定 Q 期 或 

無定期展緩。" 

本人認爲蘇默表之要求屬於該條規則。 

規則第三十三條遨開 

'厚會或單純延會之動議應不邇辯論逕什 

表 决 " 

本人不擬負,此問題展緩表决之賫任，因 

吾 人 柔 受 批 籠 理 事 會 對 此 特 殊 問 題 未 铖 行 

動，吾人在此方面所受之指責頗爲嚴厲事實 

上 ， 本 人 不 願 計 論 此 點 是 故 本 人 不 擬 加 决 

定，^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是否有人願^出延 

餒計論此問題之動^。本人未閜有此項動議， 

故不能展緩;論。 

Mr MAKUILSKT (离克蘭蘇锥埃fflrt"主義 

共和國）茲因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巳提 

請展延此問題之計論Ai便研究3議案及S所載 

之 提 案 並 璣 桊 巳 引 起 法 國 代 表 詢 間 甚 多 

問 題 且 於 詳 加 舂 與 逐 段 表 决 該 案 诗 或 将 引 

起 更 * 問 題 更 a 時 間 a 晚 而 ; ^ 爭 端 直 接 有 鬭 

之一方EJt示其欲^論^决>>^案之實澧，本人 

正 式 動 ^ 此問題之審議延緩一二日俾各代表 

11有研究^提衆之機 

本人"爲此案或任坷萁他提案倘經一致通 

過,則安全理事曾决^ Z 威 力 將 增 加 。 現 

下之倉卒程序將;é便本代表圑放棄投惠權，蓋 

A i 實 無 倉 卒 ; ^ 要 。 

本人龙願另就一點提^/*意。吾人均知巴 

勒 斯 坦 問 題 a 列 入 大 會 議 事 B 程 大 會 雖 ^ 若 

干方面之緊急要求，而ft表;Art之第一委員會 

巳數度展延該問題之計論。本人jy爲在大 

就巴勒坦斯問題之各方面綜加研ft以前不宜 

倉卒通遇一决遴案，尤認爲在本次會鏞中倉卒 

通過该决議案實覉不智;^：^。 

主席島克蘭蘇锥埃》#主義共和國代表 

願定在何曰審遴該决譲桊，渠曾提議延緩一二 

究毚願庄何3 f 

Mr MANTJILSKY (g克蘭蘇維埃 I i#主義 

共和國）本人擬請展延四十/Vh時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 

m 决 前 本 人 願 請 問 倘 諝 求 展 期 者 爲 展 延 

至明日，卽有充分時間研究該議案，安全理事 

會可否於可能時明3集會而不將此問題展延二 

B 

主 席 g 克 葡 蘇 I I 埃 & #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

對展延一 B rît air之建遴*《爲满ï^f 

Mr MAKUILSKT ( %克,省蘇維埃；體主篛 

共和國）本人寧願展延兩曰。 

主席在此種 I t 形 F 吾人現卽表决所提展 

緩兩日St論之動遴。 

舉手表决如 

贊 成 者 哥 侖 比 法 蘭 西 ， 島 克 蘭 蘇 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，蘇it埃ft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。 

反對者比利時，加拿大，敍利亞美利S 

合衆國。 

棄 灌 者 英 W 王 國 阿 根 廷 , 中 國 。 

表 决 铕 果 四 ^ 贊 成 ， 四 禀 反 對 棄 《 2 者 

三 良 克 曬 蘇 i t 埃 社 i " 主 義 共 和 之 動 未 

七理=&之可决票，未得通過 

主 席 吾 人 現 卽 ^ 論 ^ 决 讒 $ 。 

Mr M A I Œ ( 蘇 锥 埃 f ± # 主 義 共 和 , 

邦 ） S i r Alexander Cadogan曾提遴将會^ 

Mi^—日渠之提案或可獲铰!^之票數？ 

主 席 如 此 則 ， 問 是 否 有 反 * 展 緩 至 明 B 

午前十時三十分苒行計論者。旣無反對ft見gn 

延 緩 至 明 晨 再 ^ 論 。 

(午後一時十二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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